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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号各省、市、自治区⋯⋯：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交通部

、财政部《关于整顿公路养路费征收标准的报告》，现转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九七八年八月五日 关于整顿公

路养路费征收标准的报告国务院： 为了加强公路养路护工作

，合理解决公路养路护资金，一九六０年交通部、财政部规

定，对在公路上行驶的各种车辆征收养路费。十多年来，运

用这项资金解决了不少问题，对养护和改善公路起了显著作

用。公路养护里程一九七七年达到八十五万六千里，比解放

初期增长了十倍；沥青和油渣路面达到十二万六千公里，增

长四百多倍；永久性桥梁增长到二百八十万米；每年还及时

抢修了许多水毁公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近几

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养路费在征收、使用和管

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有些地区收费标准偏高。一九六

０年交通部、财政部规定，对于交通运输企业的车辆，按其

运输收入征收养路费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八；公路渡口多的地

区，征收费率可酌情提高，但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近几

年，不少地区陆续提高了征收标准，到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

征收费率达百分之十一，其中高于百分之十费率的有十三个

省、市、自治区。不属交通运输企业的社会车辆，一九七七

年全国平均每吨位每月征收七十六元，最高的达到一百元。 

由于提高了养路费征收标准， 再加上车辆逐年增加，全国征



收的养路费增长较快。一九六五年征收的养路费仅为四亿六

千万元，一九七七年已增加到二十三亿多元，增加了四倍。

二、地区之间养路费收入很不平衡，余缺无法调剂。一九七

七年全国平均每公里公路有养路费二千八百元。车辆较多、

公路较少的三大市，每公路有养路费一万元左右，比全国平

均数高数倍；而车辆少、公路多的地区则不到二千元。由于

养路费收入悬殊过大，加之改建工程材料无渠道，有些地区

养路费有结余， 被挪作其他开支； 另一些地区养路费不足，

又不能调剂，遇到水灾冲毁公路，所需费用则要国家拔款补

助。三、有一部分养路费被挪去搞了基本建设。 按照规定， 

养路费收人应全部用于公路养护、水毁公路修复和必要的改

善提高工程。但近几年来，不少地区扩大了开支范围，挪用

养路费搞与养路无关的基本建设。还有的省一方面挪用养路

费搞基本建设，另一方面向国家要求补助水毁公路修复费。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整顿意见：一、适当调低养路

费偏高地区的征收标准。对交通运输企业的车辆，征收费率

超过运输收人百分之十的，一律降到百分之十；京、津、沪

由于车辆多，养路费收入大，征收标准应低于一般省、区，

北京市由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八，上海、天津两市可维持现

在标准不变。征收率低于百分之十的江西省、西藏自治区，

可以调到百分之十。对社会车辆，每吨位每月征收费额超过

七十元的，一律降到七十元。这样调整后，全国养路费少收

二亿五千万元左右，减少百分之十一。减收的养路费，一半

以上为工业、交通、商业企业受益，相应降低成本费用，增

加上交收入；其余为基本建设、行政、事业单位受益，相应

减少财政开支。二、适当集中一部分养路费，用作调剂解决



严重水毁公路修复和国防、经济干线公路改善工程等的补助

费用。在调整征收标准的基础上，对京、津、沪三大市的养

路费集中百分之二十， 对其余各省、 自治区，除西藏、青海

、新疆、内蒙古外，集中百分之十。这样，每年可集中二亿

元左右。这笔钱由交通部、财政部按照规定用途，根据实际

情况调剂使用。所需统配物资纳入国家物资分配计划。各省

、市、自治区用养路费安排的大中修、改善工程所需材料设

备，纳入地方物资供应计划。三、切实加强养路费管理工作

。各省、市、自治区养路费的征收标准，一律由国家规定，

未经批准不能自行提高；各有车单位，应按规定主动缴费，

不得拖欠、拒缴。养路费的支出，要严格按照交通部、财政

部规定的用途使用，不准挪作其他开支。要建立和健全养路

费的预决算制度，省、市、自治区交通局，要编制养路费的

年度收支预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核定。各级财政、银

行和公路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总结经验，改善管理

，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果。 整顿措施，从一九七九年一月

一日起实施。 以上报告，如可行，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

执行。 国家计划委员会 交 通 部 财 政 部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

九日附: 整顿养路费征收标准的方案 整顿养路费征收标准的

方案────────┰───────────┰───

────────┰────── ┃ 现行征收标准 ┃ 拟调

整征收标准 ┃ 备注 ┠─────┰─────╂─────

┰─────╂────── 地 区 ┃营业车辆 ┃ 社会车辆 

┃ 营业车辆 ┃ 社会车辆 ┃ ┃按运输收 ┃ 按吨位每 ┃ 按运

输收 ┃ 按吨位每 ┃ ┃入征收 ┃ 月征收额 ┃ 入 征 收 ┃ 月征

收额 ┃ ┃ ％ ┃ （元） ┃ ％ ┃ （元 ） ┃────────



╂─────╂─────╂─────╂─────╂─

───── 四 川 省 ┃ １２.５ ┃ ９６ ┃ １０ ┃ ７０ ┃─

───────╂─────╂─────╂─────╂

─────┨ 贵 州 省 ┃ １２.５ ┃ ８５ ┃ １０ ┃ ７０ ┃ 

甘肃、宁夏────────╂─────╂─────╂

─────╂─────┨ 运输企业营 云 南 省 ┃ １４ ┃ 

８９ ┃ １０ ┃ ７０ ┃ 业车辆，同────────╂──

───╂─────╂─────╂─────┨ 社会车辆

一 西藏自治区 ┃ ５ ┃ ４５ ┃ １０ ┃ ７０ ┃ 样，是按车─

───────╂─────╂─────╂─────╂

─────┨ 辆吨位征收 陕 西 省 ┃ １２。５┃ ７２ ┃ １

０ ┃ ７０ ┃ 养路费的。────────╂─────╂

─────╂─────╂─────┨ 甘 肃 省 ┃ ┃ ７０ 

┃ １０ ┃ ７０ ┃────────╂─────╂───

──╂─────╂─────┨ 青 海 省 ┃ １０ ┃ ５５ 

┃ １０ ┃ ７０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 ７３

┃ １０ ┃ ７０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１０ 

┃ ７５ ┃ １０ ┃ ７０ ┃────────╂─────╂

─────╂─────╂─────┨ 河 南 省 ┃ １２ ┃ 

７２ ┃ １０ ┃ ７０ ┃────────╂─────╂─

────╂─────╂─────┨ 湖 北 省 ┃ １０ ┃ １

００ ┃ １０ ┃ ７０ ┃────────╂─────╂─

────╂─────╂─────┨ 湖 南 省 ┃ １３ ┃ ９

４ ┃ １０ ┃ ７０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１４ 

┃ ８８ ┃ １０ ┃ ７０ ┃────────╂─────╂

─────╂─────╂─────┨ 广 东 省 ┃ １３ ┃ 

９０ ┃ １０ ┃ ７０ ┃────────╂─────╂─

────╂─────╂─────┨ 上 海 市 ┃ ６ ┃ ３０

┃ ６ ┃ ３０ ┃────────╂─────╂────

─╂─────╂─────┨ 江 苏 省 ┃ １２ ┃ ７２ ┃ 

１０ ┃ ７０ ┃────────╂─────╂─────

╂─────╂─────┨ 浙 江 省 ┃ １４ ┃ ８０ ┃ １

０ ┃ ７０ ┃────────╂─────╂─────╂

─────╂─────┨安 微 省 ┃ １２ ┃ ８４ ┃ １０ 

┃ ７０ ┃────────╂─────╂─────╂─

────╂─────┨福 建 省 ┃ １３ ┃ ８５ ┃ １０ ┃ 

７０ ┃────────╂─────╂─────╂──

───╂─────┨江 西 省 ┃ ８ ┃ ９５ ┃ １０ ┃ ７０ 

┃────────╂─────╂─────╂────

─╂─────╂──────山 东 省 ┃ １４ ┃ ７５ ┃ 

１０ ┃ ７０ ┃────────╂─────╂─────

╂─────╂─────┨北 京 市 ┃ １０ ┃ ５７ ┃ ８ 

┃ ５７ ┃────────╂─────╂─────╂─

────╂─────┨天 津 市 ┃ ８ ┃ ７０ ┃ ８ ┃ ７０ 

┃────────╂─────╂─────╂────

─╂─────╂──────河 北 省 ┃ １０ ┃ ７５ ┃ 

１０ ┃ ７０ ┃────────╂─────╂─────

╂─────╂─────┨山 西 省 ┃ １０ ┃ ８０ ┃ １

０ ┃ ７０ ┃────────╂─────╂─────╂



─────╂─────┨内蒙古自治区 ┃ １０ ┃ ８０ ┃ 

１０ ┃ ７０ ┃────────╂─────╂─────

╂─────╂─────┨ 辽 宁 省 ┃ １０ ┃ ６８ ┃ １

０ ┃ ７０ ┃────────╂─────╂─────╂

─────╂─────┨ 吉 林 省 ┃ １０ ┃ ７０ ┃ １０ 

┃ ７０ ┃────────╂─────╂─────╂─

────╂─────┨黑 龙 江 省 ┃ １０ ┃ ６８ ┃ １０ 

┃ 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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